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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書函

裝

訂

地 址 ：〗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雷超智

電話：（02)23618-577轉200

受文者：如正本攔所載

發文日期：中 華 民 國 作 丨 旧  

發文字號：處 大 二 字 丨 號 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無

主曰 請提供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 

一項、第二項之修正資料，包括該條文修法時研擬之修正草 

案初稿、各讀會修正意見版本、參與討論之學者所提供之意 

見書、相關座談會或說明會等會議紀錄、修法參考之外國法 

條文等相關資料，過院參辦。

說明：本院審理臺灣高等法院刑事第十八庭定其應執行刑案件，認 

所適用之刑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，有牴觸憲法第二十三 

條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亟須暸解旨揭相關資料。

正 本 ：法務部檢察司
副本：

第三層決行 
禾辩單位 決行

校對 監印 發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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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•不加密）

法務部檢察司

保存年限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30號 
承辦人：楊秀枝 
電話：02-23146871

受文者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8年6月4 日 

發文字號：法檢司字第0980801912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咐件：如文

k 主旨：檢送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41條相關修法實料供參， 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處98年5月11日處大二字第0980011248號函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 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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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 、行政院、司法院函請審議「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總說明

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™ ■■

0910004948

院縫 I第二四九號政府提案第八八五四號

案 由 ：行政院、司法院函請審議「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及 「中華民國刑法施 

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

行政院、司;李院函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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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不罰。攞法律應免除其刑等『特定情形』而為不起訴處分、判決免訴、不受理或無罪確定者，得因案內物品有危害公安 

、妨害善良風俗或有再供為犯罪之虞等，得單獨宣告沒收，爰參酌德、瑞、奧立法例（德國現行刑法第七十六條a、瑞士現 

行刑法第五十八條，奧地利現行刑法第二十六條鐮），於第三項增設單獨沒收之規定。

三十四、增列追緻、追徵或抵償者，以法律有規定者爲限，於裁判時倂宣告之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）

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三款增列「追繳、追徵或抵償」為從刑之係以法律之規定將犯罪所得，收歸國家所有，避免因該 

犯罪所得因不符刑法第三十八條沒收之規定，致犯罪行為人仍得於判決確定後享受犯罪之成果，故有自犯罪行為人強制收回 

之必要。惟無論追繳、追徵或抵償，其所得來自於被害人或他人，故欲將此項所得收歸國家所有，自應以法律規定者，始得 

追繳、追徵或抵償，以符法律保留之原則。又本條既屬從刑，依法應附隨於主刑，爰明定宣告之時期。

三十五、修正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爲以一百元、二百元或三百元折算一日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第一項)

第三十三條第五款修正後，罰金刑已為一百元以上。因而徒刑或拘役易科罰金之標準，亦應以百元為單位，爰將本條之折算 

標準修正為以一百元、二百元或三百元，折算一日。

三十六、明定罰金分期繳納規定，以應實際需要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第一項）

罰金係財產刑之一種，為剝奪犯罪行為人財產法益之刑罰，而以命完納一定金額為其內容。受罰金判決確定者，其非無力完 

納 ，而係無力一次完納，或一時無力完納者，時有所見。我國實務上之罰金分期繳納方式已試行有年，績效頗佳，惟法律上 

尚乏明文。爰參考德國、瑞士立法例予以明文化，以應實際需要。

三十七、明定對應予強制執行之罰金受刑人，如經查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，得逕予易服勞役.以省勞費。 （修正條文第四十二 

條第二項>

現行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罰金逾裁判確定二個月不完納者，必須經強制執行程序，確屬無力完納，始得易服勞役。惟寅務



行政院、司法院提案
二十七、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 提 案 條 文 對 照 表

現 行 法

行 政 院 、 司 法 院 提 案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

第 _條 行 為 之 處 罰 ，以行為 

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

。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

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亦同。

委員陳根德等四十四人提案： 

第 _條 行 為 之 處 罰 ，以行為 

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，為

限。

對於同一行為，不得重 

複加以處罰。

第一條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 

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1 為 

限。 —

行政院、司法院提案：

本條前段酌作修正。

二、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

(如強制工作），係以剝奪 

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為其內 

容 ，在性質上，帶有濃厚自 

由刑之色彩，亦應有罪刑法 

定主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 

則之適用，爰於後段增列拘 

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.亦 

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

者為限，以求允當。

三、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

，如完全適用法律不溯及既

往之原則，則對於應施以矯 

正處分之病態行為人，例如 

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強制治 

療處分，得因此而免受強制



第四十一條犯最重本刑為五 

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

罪 ，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

刑或拘役之宣告：因身體1 

教育、職業或家庭之關係或 

其他正當事由，執行顯有困 

難者，得以一百元、二百元 

或三百元折算一日,易科罰 

金，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 

刑 ，難收矯正之效.或難以 

維持法秩序者，不在此限。

併合處罰之數罪，均有 

前項情形，其應執行之刑逾 

六月者，亦同。

委員陳根德等四十四人提案： 

第四十一條犯最重本刑為五 

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

罪 ，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

刑之宣告，因身體、教育、 

職業或家庭之關係或其他正 

當事由，執行顯有困難者， 

得以新台幣三百元、六百元 

、九百元折算一日，易科罰 

金。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 

刑 ，難收矯正之效，或難以 

維持法秩序者，不在此限。

併合處罰之數罪，均有 

前項情形，其應執行之刑逾 

六月者，亦同D 

委員蘇盈貴等五十人提案： 

第四十一條受六個月以下有 

期徒刑之宣告，因身體、教 

育、職業、家庭之關係或其

I -1—

第四十一條犯最重本刑為五 

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 

罪 ，而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 

刑或拘役之宣告，因身醴、 

教育、職業或家庭之關係或 

其他正當事由，執行顯有困 

難者，得以一元以上三元以 

J 折算一日，易科罰金。但 

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，難 

收矯正之效，或難以維持法 

秩序者，不在此限。

併合處罰之數罪，均有 

前項情形，其應執行之刑逾 

六月者，亦同。

袒護此等惡性經濟犯罪，因 

此本法自可在法律效果上設 

有強制剝奪不法利益的法律 

手段，爰增訂條文如上。

行政院、司法院提案：

第三十三條第五款修正後，罰 

金刑已為一百元以上。因而徒 

刑或拘役易科罰金之標準，亦 

應以百元為單位，爰蔣本條之 

折算標準修正為以一百元、二 

百元或三百元，折算一日。本 

條第一項之折算標準，將來修 

正公布後，罰金罰鍰提高標準 

條例第二條有關易科罰金折算 

一日之數額提高倍數規定，即 

不再適用，併此敘明。

委員陳根德等四十四人提案：

一、 修改罰金計算基準為新台

二、 由於拘役刑罰手段的刪除 

,故刪除「或拘役」用語。

委員蘇盈貴等五十人提案：

一、第四十一條雖將原本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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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完 裁 四  

納 封 十  
。確 二  

期 定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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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仃 _  ^ 在 以 難 不 ， 元 ， 甴 之 、拘 個 下 五 一  

° f 此 維 收 執 易 或 得 ，關 教 役 月 之 年 條  
刑 項 舊 限 持 矯 行 科 三 以 執 係 育 之 以 刑 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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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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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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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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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
加
以
處
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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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、
許
玉
秀
教
授
：

 

第
一
條
後
段
，
應
刪
除
，
所

 

有
法
律
無
優
先
效
果
，
有
優

 

先
效
果
者
只
有
憲
法
。

二

、
 
蘇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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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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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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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二

 

十
一
日
增
訂
，
迄
今
已

 

有
五
年
，
如
刪
除
草
案

 

後

段

「
除
另
有
規
定
者

 

外
」
之
規
定
，
偵

、
審

 

中
之
案
件
，
仍
可
依
現

 

行
九
十
一
條
之

I

為
刑

 

前
強
制
治
療
之
宣
告

.，
 

至
於
八
十
八
年
前
之
案

 

件

，
仍
可
依
當
時
修
正

 

之
刑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第

 

三

項

「
犯
刑
法
第
十
六

I



三

、
結
論
■■是
否
增
訂
追
徵

 

範
圍
可
討
論
。
可
刪
除

 

追
繳

'
抵
償
之
規
定
。

第
四
十
一
條
犯
最
重
本
刑

 

為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以

 

下
之

开

之
罪
，
而
受
六
個
月

 

以
下
有
期
徒

开

或
拘
役
之

 

宣
告
，
因
身
體
、
教
育
、
職

 

業
或
家
庭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
 

正
當
事
由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
 

者

，
得
以
一
百
元
、
二
百
元

或
三
百
元
折
算
一
曰
，
易
科

 

罰
金
。
但
確
因
不
執
行
所
宣

 

告
之
刑
，
難
收

M

正
之
效
，

 

或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者
，
不

 

在
此
限
。

併
合
處
罰
之
數
罪
，
均
有

 

前
項
情
形
，
其
應
執
行
之
刑

 

逾
六
月
者
，
亦
同

U

第
四
十
一
條
犯
最
重
本

 

刑
為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 

开

以
下
之

开

之
罪
，
而
受

 
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
 

或
拘
役
之
宣
告
，
因
身

 

體

、
教
育
、職
業
或
家
庭

 
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
 

由
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者
，

 

得
以
一
元
以
上
三
元
以

 

IT
折
算
一
日
，易
科
罰

 

金
。但
確
因
不
執
行
所
宣

一
、
蘇
委
員
盈
貴
等
五
十
人

 

提
案
：

第
四
十
一
條
受
六
個
月

 
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之
宣
告
，因

 

身
體
、
教
育
、
職
業
、
家
庭

 
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由

 
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者
，
以

h
 

百
元
、
二
百
元
、
三
百
元
折

算
一
日
，
易
科
罰
金
。
但
確

 

因
不
執
行
所
宣
告
之
刑
，難

 

收
矯
正
之
效
或
難
以
維
持

 

告
之
刑
，
難
收
矯
正
之

|
法
秩
序
者
，不
在
此
限
。

效
，或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
|
 

前
項
規
定
於
數
罪
併

 

者
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 

.

罰
，其
應
執
行
之
刑
未
逾

 

併
合
處
罰
之
數
罪
，均

 

六
月
者
，
亦
適
用
之
。

 

有
前
項
情
形
，其
應
執
行
二

、
陳
委
員
健
民
版
本
：

 

之
刑
逾
六
月
者
，
亦

同

..?
第
四
十
一
條
犯
最
重
本

|

刑
為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I 

开

以
下
之
升
之
罪
，
而
受

 
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一

蘇
委
員
提
案
部
分

.■

 

㈠

易
科
罰
金
制
度
為
我

 

國
所
特
有
，
且
為
彌
補

 

短
期
自
由
升
之
淀
弊
而

 

設
緩
衝
之
方
法
，而
九

 

十
年
一
月
亦
放
寬
諭
知

 

易
科
罰
金
之
條
件
，
似

 

不
宜
再
放
寬
易
科
罰
金

 

之
要
件
，
蘇
委
員
完
全

 

取
消
宣
告
門
樓
，
是
否

 

妥
適
；
再
參
考
賴
清
委

 

員
版
本
甚
至
提
案
修
正

 

回
復
最
重
本
刑
三
年
以

 

下
之
門
檻
，相
去
甚

 

遠

，
建
議
維
持
現
行
法

I 

標
準
。

㈡

至
於
「得
」
否
易
科

|

 

罰
金
之
宣
告
，
實
務
上

 

似
無
法
官
未
予
宣
告
之

 

情
形
，
應
否
給
予
法
官

七
二



或

拘

役

之

宣

告

，
因
身

 

體

、
教
育
、
職
業
或
家
庭

 
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
 

由
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者
，

 

得

以

一
百
元
、
二
百
元
或

 

三
百
元
折
算
一
日
，
易
科

 

罰
金
。
但
確
因
不
執
行
所

 

宣
告
之
刑
，
難
收
矯
正
之

 

效

-
或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
 

者
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併
合
處
罰
之
數
罪
，
均

 

有
前
項
情
形
，其
應
執
行

 

之
刑
逾
六
月
者
，
亦

同

。

受
拘
役
之
宣
告
，
除
不

 

執
行
確
實
難
收
矯
正
之

 

效
或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
 

外

’
應
易
科
蜀
金
。

三

、
陳
委
員
根
德
等
四
十
四

 

人
提
案
：

第
四
十
一
條
犯
最
重
本

 

刑
為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
 

刑
以
下
之
刑
之
罪

-
而
受

 
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
裁
量
空
間
，
可
討
論
。

二

、

 
陳
健
民
委
員
提
案
拘
役

 

不
得
易
科
罰
金
之
規
一

 

定

，
立
意
雖
良
善
，
然

 

實
務
上
近
五
年
來
准
予

 

易
科
罰
金
之
比
率
高
達

 

百
分
之
九
十
九
以
上
，

 

認
無
針
對
拘
役
部
分
易

 

科
罰
金
之
執
行
另
作
規

 

定

。

三

、

 陳
根
德
委
員
提
案
部

 

分
：

將
易
科
罰
金
標
準
為
新

 

台
幣
及
刪
除
拘
役
規

 

定

，
詳
草
案
第
三
十
三

條
說
明
。

四

、

 
賴
委
員
清
德
提
案
緊
縮

 

易
科
罰
金
門
檻
(
與
蘇

 

委
員
版
本
剛
相
反
)，
因

 

九
十
年
修
正
通
過
之
易

 

科
罰
金
標
準
，
可
避
免

 

短
期
自
由

开

之
济
弊
。
 

況
如
有
委
員
所
稱
之
重

t

四



之

宣

告

，
因

身

體

、
教

 

育

、職
業
或
家
庭
之
關
係

 
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由
，
執
行

 

顯
有
困
難
者
，
得
以
新
台

 

幣
三
百
元
、
六
百
元
、
九一

百
元
折
算
一
日
，
易
科
罰

 

金

。
但
確
因
不
執
行
所
宣

 

告

之

刑

，
難
收
橋
正
之

 

效
，
或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
 

者
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併
合
處
罰
之
數
罪
，
均

 

有
前
項
情
形
，
其
應
執
行

 

之
刑
逾
六
月
者
，
亦

同

。

四
、
賴
清
德
委
員
等
四
十

 

四
人
提
案
：

第
四
十
一
條
犯
最
重
本
<

 

刑
為
三
士
以
^

-
有

期

徒

I

 

刑
以
下
之
刑
之
罪
，
而

I

 

受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
 

刑
或
拘
役
之
宣
告
，
因

 

身

體

、
免

育

、
職

業

、

家

A
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
 

當

事

由

，.
見

行

顯

有

困
 

難

者

，
得
以
一
元
以
上

五

大
情
節
，
實
務
上
應
不

 

可
能
僅
量
處
六
個
月
以

 

下
得
易
科
罰
金
之
輕

 

刑

，
故
歸
根
究
底
，
應

 

係
法
官
量
刑
妥
適
否
之

 

問

題

。

結
論
：
維
持
行
政
院
版

 

條

文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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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役
C

可

供

行

時
»

得

逕

予

4
服

行

者
>

如

已

查
明
確

無

M

產

易

_ 服

前 勞

項 役

規 。

定

應

強

制

執

完
納

之

罰
金
>

強

制

執

行

i

不

繳

繳

足

者

k
餘

A

年
内

分

期
繳

納
0

遲

延

期

内

完
納

者

得

許
期

後 
■ ■

信

用

狀

況

不

能
於

個

月

第
易 制 納 判 四

服 執 5■碹十

勞 行 期 7 二
役 。 滿 J 停 
。 其 而 後 1衆

但 無 不 I二 

依 力 完 個 f

經 納 者 乃 應  
濟 者 ， 内 於  

或 ， 強 完 裁

前 比 

二 科 例  

項 罰 折  

之 金 算  
規 之 。

走 裁

■i 判 載 ，
明 應

折 依

總卜固

額 月 罰

六 £ 總 
個 5 額 

月 f 折 

之 以 算  

日 罰 逾  

數 金 i六

六日

個 / 
a 但

， 勞
役

期
限

不

得
逾

上

t

以

下
?

折

算 
—■

第
完 者 完 裁 四  

易 ， ’納 判 十  

服 者 繫 。破 二

勞 i S 期 定 條  
役 易 5 滿 後

以 f  Y 而 兩 f  

一 I 其 不 個 金  

元 f 無 完 月 應  

以 力 納 内 於

£  j 于 完 或 繳 期  

2 1 或 納 未 納 滿  

S 之 繳 。後 
易 罰 足 遲 3

街 金 者 ， 年
強 其 期 内  

f S 仅 制 餘 不 分  
障 制 。叙 ‘ 繳期

第 5  一
個 信 勞 其 完 月 於 四 T ^  

月 用 役 無 納 6 裁十 泰  

内 狀 。力 者 完 判 二 盲  

完 況 但 完 ’納 域 你  盈

备 不 矣 者 制 期 你 ^  算 

，能 經 ，赢 逄 後 罰  5  
得 於 濟 易 行 而 兩 金  +  

許 兩 或 服 。不 個 應 工

之 有  此 維 收 執 易 三  
刑 前 併 限 持 矯 行 科 元  

逾 項 合 。法 正 所 罰 以  

六 情 處 秩 之 宣 谷 下  

月 啦 罰 每 效 告 。折 

者 4 之 者 ，之 但 算  

二 S 數 ，或 刑 確 一  
变 f' 罪 不 難 ，因曰 

在 以 難 不 ，

7  7

灣 元 明 政 十 計 相 行 有 因 蘇 明 草 台 將  

刑 、訂 院 三 1 - 同 政 w 其 # 。 荦 幣 矣  
事 三 一 版 條 究 ，院 元 在 員  g 拘 服  

法 百 百 本 規 應 僅 版 計 第 盈  T 役 勞  

學 元 : 在 定 統 是 本 之 三 貴  7 之 役  

會 ， 凡 個 ， —— !修 規 十 部  十 修 標  

在 或  ' 別 或 在 以 正 定 三 分  三 正 準  

個 如 二 條 如 第 百 旨 ，條 ： 條 ，為 

別 台 百 文 行 三 元 趣 與 已  說 詳 新

七六



台
灣
刑
事
法
學
會
研
擬
中
華
民
國
刑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
一
、
刑
法
總
則
修
正
草
案
條
文
對
照
表

第
分 束 文 以 一  
，人 規 行 條  
亦 身 定 為  
同 自 者 時 行  
。由 ，之爲  

之 為 法 之  
保 限 律 處  
安 有 罰  
處 晌 明 ，

第

i

法
例

第 
—■

編

總
則

建

議

修

正

條

文

第

條

y—v
未
修
正

第

法
例

第

編

總
則

法

務

部

版

修

正

條

文

第
之一
法條

律 ，

有 t  明為

文 J  
规處 
定罰

f  a

為 2

〇 4

第

法
例

第

編

總
則

現

行

條

文

^ 會 較 適 學 旨 用 般 揮 裁 在 為 絕 保 認 元 關 本  

用 $  ,  一 之 能 用 說 一 裁 刑 其 判 性 目 對 安 為 論 於 條  

丄 功 切 關 於 目 ；判 罰 積 時 ，的 從 處 本 之 刑 現  
f 彩 f 拘 能 合 於 刑 前 學 時 ，極 之 基 ，新 分 條 爭 罰 行  
芎 ，亨 束 ，社 保 罰 之 說 之 不 防 新 此 而 主 。之 ，為文 
譬 如 J 人 惟 會 安 之 見 上 新 必 衛 法 教 用 義 蓋 適 惟 保 字  

f 無 J 身 ：變 處 5 解 ，法 過 社 ，育 感 ，一! 用我安仍 
法不其自  遷 分 處 ，亦 <=問 會 較 刑 化 其 刑 範 國 處 予  

， 溯 3 由 之 之 ，不 多 匕 舊 之 能 思 、立 法 圍 晉 分 保  
i 既 容 之 需 實 而 溯 採 S 法 功 切 想 矯 法 第 ，務之留 
等 往 i 保 要 施 不 既 此 有 能 合 所 治 用 二 僅 見 性 。 
原;之夯$  ， ’及 往 種 f 無 ，社 採 等 意 條 限 解 質  
則 ！1 性處 而 固 於 之 見 度 保 因 會 取 方 端 第 於 ， ，
外 = 質 分 充 以 保 罪 解 台 安 此 變 之 式 在 二 刑 則 學  
二 2 上 ， 分 適 f 刑 。士 處 保 遷 措 ，保 項 罰 採 理  
U i 既 發 用 ♦ 法 換 子 分 安 之 施 消 安 規 之 二 上  
屬 ， 帶 以 揮 裁 分 定 言 第 之 處 需 ，弭 處 定 科 元 雖  

不 f ■ 专 剝 其 判 ° 派 之 茭 規 分 要 唯 犯 分 保 k 論有 
當 | 濃 奪 積 時 生 ，s 定 自 ，有 人 以 安 ，之一 
侵 原 厚 受 运 之 原 依 號 ，着 而 4 之 防 處 而 立 元  
害 則 自 處 防 新 則 實 判 一 別 充 先 違 衛 分 不 場 論  
人 之 由 分 衛 法 ，務 決 律 於 分 適 法 社 採 及 ，與 
民 適 刑 人 杜 ， 僅 及 要 適 一 發 用 潛 會 取 於 而 二

章
名
未
修
正

〇

編
名
未
修
正

〇

說

明



秩
序
者
，

不
在
此
限
Q

正
之
a£
或
難
以

維
持
法

所
官

之
刑

難
收
矯

罰
金
0

但
確
因
不
執
行

以
下
折
算

a
»

易
科

於

百
元
以
上

百
元

者
，

以
百
元
為

單
位
)

下

有

期

徒
刑

之
言

告

第
四
十

條

受
六
月
以

逾
六

n
者
，

亦
同
□

前
項
情
形

其
應
執
行
之
刑

罰
併谷
合 。
處
罰
之
數
罪
>

均
有

或

?
元
折
算

a

易
科

者
，

得
以

百
元

百
元

之

關
係
)

執

行
顯

有
困

難

身
體
、

教
月
、
yj«i?職
業

家
庭

期
徒
刑

拘
役
之
宣
告
)

因

刑
之
罪

而
受
六

i
以
下
有

军
以

下
有
期
徒
刑
以
下
之

第
四
十

條

犯
最
重
本
刑
為

供
為
犯
罪
之
虞
者
1

為
限
〇

安
、

妨
害
善
良
風
俗
或
有
再

收

但
以
其

足
以
危
害
公

款
之
物

得
單
獨

i
沒

十
八

條
第

項
%

i
、

第

者
y

對
屬

行
為
人
之
%

原
因

未
經

追
訴

或
處

罰

收
<}

行 違  
為 禁  

®  物

$  ;  

|  5

實 宣  
上 告  
之 沒

亦形併 
向 ，合 
。其處 

應罰

行數 
之罪 
刑 ， 
逾均 

六 i  
月月 
者項 

情

在
此
限
0

效執

二行
或所
難官

維之
持刑

秩難
序收

，正
不之

a
，

易
科
罰
金
0

但
確
因
不

得
以

元
以
上

以
下
折
算

正
當
事
由

k
行
顯
有
困
難
者

月

A
業

家
庭
之
關
係
A
其
他

或
拘
役
之
官

%
3

因
身
體
、

教

罪

而

，、
個
月
以
下
k
期
徒
刑

年
以
下
★
期
徒
刑
以
下
之
刑
之

第
四

十

條

犯
最
重
本
刑
為
五

學 院 九 日 為 一 刑 開  
理 大 十 匕 ， 百 ，易 
上 法 年 以 、本科 
雖 官 一 百 二 項 罰  
有 會 月 元 百 亦 金  
^ 議 十 為 元 應 之  
法 釋 曰 箪 或 配 要  
定 字 公 位 三 合 件  
刑 籴 布 ，百 刪 ^  
十 三 修 协 元 除 一  

7 六正 !：折 之 x  
J 六之 算 。與 

璺 號 本 1 一 至 C  
2 解條 5  S 法 ：̂ 
^ 釋 第  f  L 務 。 
7 ，二 士 一部又  
z 而項 f 語 ）i£ 本 
5 增 ， f ，草案 
2 訂係 疋 建 案 建  
A 之為 以 議 第 議  
: 規 配 下 文 一 刪  
3 定 合 折 字 項 除  
2  ° §3 算 修 ， 拘 
2 按 法 一 正 以 役

之
執
行
，

宜
應

律
採
取
易

罰
金
之
轉
向
處
分

i
刪
除
前

刑犯 
，之 
難罪 
收之 
矯法 
正定 
之本 
效刑 
L 無 
或涉 
難孓

以 1
•維念

S 確 

t 因 
者不

短行
期所
自宣
由告
刑之

易
科
罰
金
應
否
採
行

i
屬
刑
罰
之
執
行
技
術
問
題

與
其

刑
難
收
矯
治
之
效

i
易
造
成
受
刑
人
反
而
感
染
惡
習
0

因
此
1

白
由
刑
之
所
以
採
用
易
科
罰
金
之
轉
向
處
分
3

實
因
短
期
自
由

家
庭
之
關
係

直

正
當
事
*
>

執
行
顯
k
困
難
者
0

惟
短
期

下
有
期

刑

拘
役
之
官

i
乂

須
因
身
體

k
育
、

業
、

為

重
本
刑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之
罪

丄

須
受
六 
個 
月
以

罰
金
之
要
件
〇

其
易
科
罰
金
之
要
件

I

所
犯
之
罪
須

九
十
年

月
十
a
公
布
{0
正
之
本
條
第

項
規
定
>

放
寬
易

則同訴

f  4 或 
併 S 不 
宣難受 
告 3 理 

沒 s 判 
收 2 決 

。1 者
CI »
沒豆 

係 S
蹲月1J

坌述

院 T  
論 f
知詧 * 追

S 訴

判 ^

者 y  
，相

能
狀
況
極
多
a

行

未
經
處
罰
i

如
係
經
法
院
諭
知
無
罪
、

免

免
訴

不
受
理
判
決
者

i
經
法
院
論
知
免
刑
判
決
者

k
可

沒
收
0

至
行

經

罰
)

或
係
經
追
訴

院
論
知

I
、

罪
預
備
之
物 
1___

或

m
犯
罪
所
生
或
所
得
之
物
1_

而
單
獨
宣
告

行

是
否
讀

實
存
在

自
無
從
認
定
所
謂

犯
罪
所
用

犯

為
未
經
追
訴
者
)

法
院
基
於
不
告
不
理
原
則

不
能
審
理
犯
罪

-]

未
經
追
訴 
!—

與
- L

未
經
處
罰 
1_

i

狀
實
屬
不
同
〇

行

- 1 條 
行 但  
為至書  
因法之  
法務適  
律部用 
或 政 。

I 草 
實案 
上增 
之訂 
原第 
因二

未 1  

f 規 

t 定

4 實 
§ 有

} $
[— 田

k  1



第
1日 三 單 時 無 執 或 納 一 滿 月 用 役 無 納 内 裁 四  

百 位 5  ° ，財 行 簦 易 之 期 後 内 戚 ° 力 者 完 判 十  
5 元 二 5  得 基 者 罰 不 分 完 況 但 完 ，納 確 二  
勞 以 於 勞 遑 產 ’項 勞 金 繳 期 納 ，依 納 強 。: 條  a下 一 役  J 可 如 規 役 ，者 繳 者 不 其 者 制 期 J  

斯 i百 以 已 定 。強 ，納 ，能 經 ，執 滿 後 罰  
限 2 元百 S‘ 查 應 制 其 。得 於 濟 易 行 而 兩 金  
不 算 以 元 服 轨 明 強 飯 茱 遲 鋅 兩 晟 服 。不個應  
得 一 上 為 勞 行 確 如 行 完 延 如 個 信 秦 其 完 月 於

第

^ 丨年曰 ™ 勞 元 H _ 者 或 未 納 納 狀 勞 行 滿 確 四  
哲 之 墼 雙 役 或 易 。執 ’垡 易 完 。者 況 役 。而定十 
^ 曰 者 金 期 三 服 行 如 前 眼 納 遲 ， ， 。其 不 後 二  
金 數 ’總 限 百 勞 時 已 項 勞 之 延 得 不 皞 無 上 兩 條  
乏 比 以 笋 不 元 役 ，查 規 役 罰 一 許 能 依 力 = 個 
帛 例 罰 哲 得 折 以 得 明 定 丨 。金 期 期 於 其 完 5 月罰 
判 折 金 算 逾 算 一 逕 確 應 ，不 滿 兩 經 納 考 内 金  
二 算 磕 逾 — 百 予 無 強 強 繳 彳 灰 個 濟 籴 * 完 應  
應 。額 一 年 日 、 易 財 制 制 者 分 月 或 ，強納於  
堡 舆 年 《 。二 服 產 執 執 ，期 内 信 易 制 。裁 

前 | 一 之 但 百 勞 可 行 行 其 繳 完 用 服 執 期 判

第
折 所 3 數 數 之 之 日  不 以 納 完 定 四  

算 納 5 ，易 。規 t 日 數 罰 得 下 易 者 納 後 十  
: £  5  5 服 定 5 鼓 者 金 逢 丄 服 ，i■兩二
扣 數 ， 算 罄 ，金 比 ：，總 六 哲 勞 易 ，個條 

除 士 ？ 1 載 i例 個 算 強 月  
勞 您 2  t 明 折 5 折 月 一 以 勞 ® 内 罰

货 所 箭 ？ 算 應 。織 * 但 元 。” 應
期 定 金 口  一 依 與 六 勞 以 其 期 於  
， 之 者 日 日 前 六 個 役 上 無 滿 裁  

標 ， 之 之 二 個 月 期 三 力 而 判  
準 以 零 額 項 月 之 限 元 完不磘

五 四 三 二  一 上 一 明 自  
 ̂  ̂ ' ' ' 三 3 〇現 

其 事 准 故 有 乃 稱 納 内 分 十 立 試 務 罰 謹 百 至 行 原  
未 ，許 用 關 用 ： 之 無 期 九 法 行 上 金 按 元 一 法 法 則  
完 即 分 一1罰 以 乏 要 繳 繳 條 例 有 ，受法，以 語 務 之 上  
納 喪 期 得 金 表 能 件 納 納 丫  ̂ 车 時 刑 務 下 ，部 六 贊  
云 失 繳 許 准 示 5 。之 ，於 德 ，有 人 部 折 建 版 個 成  
雩 分 納 •一否 • 盪 可 必 * 國 頗 所 中 版 算 議 草 月 法  

金 期 分 孟 f 雩 須 i現 有 見 ’草一文案| ■務 
^ 缴 金 字 期 時 依 f行 靖 。無 案 曰 字 第  

恕 納 後 ，繳 ，受 f刑 效 我 力 說 t 修 三 r 版 
第 之 ，以 納 2  s  始 判 适 法 ， 國 一 明 正 項 為 草
二 待 葶 為 之 哿 g 准 決 黑 第 惟 關 次 ， 為一 < 1 #  
期 运 判 配 決 在 者 分 人 ^ 四 尚 於完謂  一1以 年 。 

5  ’決 合 定 兩 ；i 期 經 5 十 之 罰 納 ： 以 一  4 惟 
遲 故 人 ° 權 5 笃 ，濟 i二 明 金 或  百 百 J法 

延身* ’ ’月 — 故 或 播 條 文 執 一  元 、f務

雩 遲 有 屬 g j  之 用 f 瑞 據 ，無 單 百 噔 版  
時 延 遲 於 期 : 列 之 子 士 ，准力 位 元 在 草  
二 二 延 咢 間 S  為 狀 丄 現 爰 許 完  ，或 ？案 
考•期一 於 屆 缴 准 況 明 行 參 谷 納  於 三 仍 4  
未 不 期 备 滿 柄 許 ，文 刑 酌 兩 备  一 百 待 4  
! 缴不 秦 之 二 谷 兩 化 . 百 元 ‘ 役 

f 者 ¥  官 後 者 期 個 D 第 、納在 元 折 充 期  
為 ，情 ’ 。 ， 繳月 四 瑞 ，貪 以 算 說 間

定 罰 年 有 金 所 件 謂 問 一 ! 等  
，金 ，期 之 應 ，一1題宣區  
以 * 其 徒 轉 執 惟 宣 ，告別 
符 實 所 刑 向 行 因 告 應 十 ， 
易 已 應 五 處 之 其 刑 指 篡 惟  
g ■ 扭 蚨 個 分 自 最 雾 第  
罰 曲 存 月 之 ‘ 終 數 終 ‘ 一 
金 易 之 ，理 刑 應 罪 應 科 項

H 刑 數 由 ^ 勢 ®  f t罰 3度 罰 ，罪 。既 盯 罰 打 金 謂  
专 圣 既 ^ 例 非 之 之 之 應 受  
本 制 非 ； k ^ 刑 各 刑 在 六  

旨 度 短X ，期 之 罪 之 採 個  
。之 期 1 行 自 宣 ，宣S 月 

精 自 由 告 雖 告 ，以 
神 由 i人 刑 ，均 而 專 下  
。刑 s所 ，已 得 言 屬 有  
爰 ，5 犯 自 逾 合 ，刑期 
刪 如 ， 十 無 六 於 而 罰 徒  
除 仍 行 罪 採 個 第 非 之 刑  
本 許 之 ，用 月 一 指 執 或  
項 其 刑 各 易 者 項 學 行 拘  
之 易 為 宣 科 ，之 理 技 役  
規 科 三 告 韵 其 要 所 術 之

三三



【修
正
動
議
條
文
】
：

者 第 
， 71.

-適 本  條 

用 法  
內 之 於  
亂 ：凡 
罪 在 
- 中 

華 
民 
國 
領 
域 
外 
犯 
左 
歹[J 
各 
罪

之 畢  有 律  之 第 
執 ， 如 。 法 ' 
f T 而 處 保 於 但 行 栉 條  
。 法 罰 安 行 爲 。 爲 

律 之 處 爲 爲 後  時 
有 裁 分 人 法  法 
變 判 適 之 之 律  律 
更 確 用 法 法 有  有 
= 定 裁 律 律 變  變 
不 後 利 。有 更  更 
龜 1 時 利 者  者 
罰 未 2  5 1 
其盈1 法 行 適  適 
行 行 伟  爲 用  用 
爲 或 。 人 ” 最 
者 執  者 爲  il 
，行 ，時 利 
免 耒  適 乏  行 
其 完  用 法  爲 
刑 最 IX

修
iK

條
文

者 第 
， 五

一 镥 杳 條  
用 法

內 之 於
亂 ：凡mj —/~̂
非 在
 ̂ 中 

華

國
領
域
.外
犯
左
列
各

之 蓽  有 律  第 
執 ， 利 。 二 
fi而 處 保 於 但 行 條  
。 法 罰 安 裁 爲  

律 之 處 爲 判 後  
冇 裁 分 人 酣 法  
變 判 適 之 之 律  
更 確 用 法 法 冇  
，定 裁 律 律 變  
不 後 封 。冇 吏  
處 ，時 利 者  
罰 未 之  k ， 
其 執 法  行 適  
行 f ]:律 爲 用
爲 成 。 X  M
者 執  者 判  
，f j- ，時 
免 太  適 乏  
K 完 用 法  
刑 最

現
行
條
文

及 條 必 關 巾 關  
二 之 要 於 。於 
一 見 。法 第 
四 解 該 務  二 
條 確 第 部  、 
之 認 六 所  四 
規 ，條提 款 
定 則 之 第  之 
加 _巳規七  增 
以 然 定 款  訂 
涵 得 配 之  ， 
蓋 以 介 修  发 
，將 修 ！卜： 引 
故 第 正 ， 法 
無 二 第 似  務 
須 依 t 乎 部 
在 = 、沒 之 
此 條 八 有  埋

律 耍 原 K 現 不 法 的 延 適 現  
^ 求 則 h 行 冇 之 適 續 用 行  
從 ，之 ，法 一 規 用 的 ，法 
_ 應 要 即 律 明 定 問 犯 加 第  
的 將 求 屬 變 確 ，題 罪 以 - _ 

其 ，錯 更 的 或 ，行 規 條  
授 私 特 誤 採 麥 是 此 逢 定 M  
愿 ^ 別 的 用 範 前 一 ， ，未 
y  p 足 見 之  '  問 其 必 對  
5  s 禁 解 從  y 規 題 行 然 於  
& 洁 止 ，新 踅 範 ，爲 舍 行  
° ^ 溯 其 從  g 仍 究 屮 形 爲  

2 及 並 輕 .t 應 竟 產 成 時  
^ 既 + 原 議 考 僅 生 如 法  
爲 往 合 則  量 需 法 艮 律  
時 原 於 ， ，適 律 有 變  
之 則 法 在  个 用 變 福 s  
法 的 定 本  能 後 更 間 的

說
明



六 難 算 行 教  第 
月 收 一  _ 、育 0  
者 前 矯 日 有 、 受 十  
，項 正 “ 困 職 六  一 
亦 規 之 f 難 業 個 條  
適 定 效 替 者 、 月 
用 於 歲 髮 ，家 
之 數 難 金 以 庭 下

° S 以彳曰E 之 有  
f 維 k 亘 關 期

，法 ^ 、 或 刑

應 序 釋 百 他 宣

之 J 蓍 三 曇 因  

ffl S 芝 I 由 鼻
床 蹢 刑 兀 * 體

. 逾 ■? V 折 執 、

執 執 發  
行 行 生  
者 受 完 效 依  
■ 有 畢 方 第

j i: n& 〇 —

IU 走 歲 依 項  
行 刑 免 第 宣  
期 或 之 二 告  
間 拘 日 項 褫  
，束 起 宣 奪  
視 人 算 告 公  
同 身 。褫 權  
褫 自  奪 者  
奪 由  公 ， 
公 之  權自  
權 保  者 裁  
。安 ， 刹  

處 自確  
分  主 邊  
之 刑 時

s  難 一 執 體 而  第 

之 ， 收 日 行 丄 受  四 
刑 倂 矯 ，顯 g 六 犯 十  
逾 合 正 易 有 育 個 最  一 
六 處 之 科 囷 “ 育 董  fl 条 
月 罰 效 罰 難 f 以 本 1木 
者 J 或 金 者 - 下 刑  
恭 數 is  ° ，家;％烏 
同 罪 以 但 得 黑 期 五  
。 ，維 確 以 5 徒 年  

g 持 因 一 齒 刑 以  
有 法 不 元 丨 翠 或 下  
前 秩 執 以 蓬 拘 有  
f  f 行 上 s 役 期  

S 者 纽 三 ® 之 徒  
形 未 宣 元 罡 宣 刑

雲 皁 1 告 |
碁 忘 之 下 事 ，刑 
鹽 § 刑 折 | 因 之  
執 咿 ，算 ，身 罪

. 執 發  
行 生  
完 效 依  
畢 力 第  
或 ° ~ ' 

k 依 項
fr.fs; *r±S

免 弟 旦
之 二 告
曰 項 褫
起 宣 奪
算 告 公
。褫 權

奪 者
公 ，
權自
者 裁
， 判

自 確
主 定
刑 時

 ̂ 、 '

修 吻 將 疑 因 則 因 此 端 此 性 第  
正 合 一 1 。一1 ，短 限 的 種 丨 集 四  
法 。得 固 得 以 期 制 避 限 款 十  
增 ^ 爲 ^ 自 自 性 免 制 改 一  
加 字 貫 字 由 由 條 毫 性 成 條  
第 刪 徹 之 刑 刑 款 無 條 五 雖  
二 除 避 存 之 之 刪 關 款 年 將  
項 ，免 在 處 避 除 連 的 ，原 
數 . 如 短 ，罰 免 。 ，存 仍 本  
罪 此 期 而 爲 ， 如 在 舊 三  
併 方 自 形 例 應  爲 ，屬年 
罰 得 由 成 外 以  一 與 於 有  
得 與 刑 前 ，易 勞 短 限 期  
以 但 之 後 但 科  永 期 制 徒  
適 書 立 關 修 罰  逸 自 性 刑  
闬 規 意 係 正 金  ，由 條之  
之 定 ，的 法 爲  應 刑 款 限  
規 相 宜 質 卻 原  將 弊 ，制

到 f了 疋 確 生 第  定 ~ | 些之 
假 則 ，定 公 六 。主 另 微 執  
釋 屬 僅 效 權 項  刑 予 之 行  
g 事 爲 力 的 之  之 ^ 修 當  

舊 實 執 得 問 規  執 之 正 然  
問 行 到 題 定  行 規 ，之 

豐 題 名 解 ， ， 日♦ 金屬理 
畜 ，義 決 此方 ， 。 於 。 

g 故 之 W  ―得 公 並 主 故  
' 决無確芸問以  權 增 刑 宜  
故 法 認 g 題妥 當 列 外 將  
醤 從 而 烹 根 善  然 第 之 公  

1 第 已 S 本 解  受 六 效 權  
1 四 ，舊 無 決  到 項 力 褫  
羅 項 其 5 法因 拘 規 ，奪 

規 修 是 爲 從 假  束 定 故 規  
定 正 否 之 裁 釋  之 ，增定 
。得 執 規 封 蘇 規 宣 列 t乍

//



第
四

採 十
. 法 1

觀 條
之
草
案

i

正
金
額
規
定

m  折 總  日 勞 而  第 

S  s  a 算 額 。 役 不  四 
柄 易 易 一 科 與 别 但 易 ° 完 罰 十  
定 I I 服 日 罰 六 金 勞 服  納 金 丄  
g 翥 笋 之 金 個 總 役 勞  者 應 涵  
標 役 役 額 之 月 額 期 役 ，於 &  
g  g 孓 數 裁 之 折 限 以  強 裁  
折 內 滿 。 判 日 算 不 一 制 判  
算 納 一  ，數 逾 得 元  執 確  
: 言 u 日 應 比 六 逾 以  行 定  
扣 金 之  依 例 個 六 上  。 後 
療 者 零  前 折 月 個 三  其 兩  
蓍 ’數 二 算 之 月 元  無 個  
役 以 ， 項 。 日 。以 力 月

吝 ® 2  S  數 下 完 內  
曰 納 倉  規 者 ， |肉完 

期 g  ° 定 ， 折 者 納  
。 數 ， 以 食 ： ， 。

■ 整 嬰 一 易 期  
依 明 金  服 滿

二 計 即 將 數 法  
百 數 可 金 時 務  
、v ，額 ，部 
云 足 蓋 規 應 所  
百 f 在 定 對 修  

限 第 爲 照 正  

i f q 璺者
辜 ~f---二 ，

鈿 三 亘 士 可
之 條 兀 二  
使 E 以 條 癀  
用 規 上 之 受  
也 定 三 建 ， 
然爲琶■議但 
禽 ， 兀 修 在  
一 以 以 正 曰  
百 百 下 • 額  
、元 ^ 故計

二 者 十 使 嫌 罪 一 定 定  
項 無 一 數 。時 罪 者 ， 
加 關 條 罪 此 ，之 在 此  
以 ，六 併 應 卻 宣 於 一  
修 僅 月 罰 爲 得 告 六 規  
正 與 以 時 修 逾 必 月 定  
。應 下 ，正 六 須 以 並  

執 之 應 文 月 壓 下 不  
行 限 執 字 ，縮 之 正  
之 制 行 的 顯 在 言 確  
刑 ，之 不 然 六 告 ， 
有 此 刑 注 已 月 刑 蓋  
n l 與 也 意 有 U ，易 
，各 須 所 鼓 下 何 科  
故 罪 受 致 勵 ，以罰 
應 所 到 ，犯 但 對 金  
將 宣 第 故 罪 有 於 所  
第 告 四 即 之 數 單 限

1
2



立
法
院
司
法
委
員
會
第
五
屆
第
五
會
期
「中
華

 

民
國
刑
法
及
施
行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」

協
調
會
會
議
紀
錄

壹

、
 時

間

：
九

十

三

年

五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(
星

期

四

)
下
午
二
時
〇
分

貳

、
 地

點

：
本
院
第
七
會
議
室
(群
賢
樓
八
樓
)

參

、
 主

席

：
本
院
司
法
委
員
會
召
集
委
員
陳
委
員
進
興

肆

、
 出

、
列

席

人

員

：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系
陳
教
授
志
龍
、
輔
仁
大
學
法
律
系
甘
教
授
添
貴
、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行
政

 

警
察
系
余
教
授
振
華
、
台
灣
刑
事
法
學
會
執
行
秘
書
靳
教
授
宗
立
、
立
法
院
陳
委
員
勝
宏
、
立
法
院
吳
委
員
成

 

典

、
立
法
院
尤
委
員
清
、
立
法
院
高
委
員
育
仁
、
法
務
部
顏
次
長
大
和
、
法
務
部
檢
察
司
蔡
司
長
碧
玉
、
法
務

 

部
檢
察
司
余
檢
察
官
麗
貞
、
司
法
院
刑
事
廳
李
科
長
錦
樑
、
國
防
部
軍
法
司
江
處
長
一
龍
、

内
政
部
警
政
署
邱

 

科
長
念
興

伍

、
 主
席
致
詞
：

各
位
教
授
、
各
位
機
關
代
表
，
首
先
感
謝
大
家
關
心
我
們
刑
法
及
刑
法
施
行
法
的
修
正
案
，
今
天
我
們
沿
用
五

 

月
十
八
曰
討
論
和
做
成
共
識
的
方
式
，
五
月
十
八
曰
我
們
是
討
論
到
第
四
十
條
，
我
們
今
天
會
議
時
間
訂
兩
點

 

到
五
點
之
間
，
希
望
能
把
所
有
修
正
草
案
的
條
文
討
論
完
成
，
我
們
就
擇
機
訂
定
法
案
審
查
的
議
程
，
但
是
這

 

個
會
期
恐
怕
是
沒
有
時
間
了
，
我
們
希
望
在
下
個
會
期
，
也
是
在
這
一
屆
之

内

，
儘
量
把
它
完
成
，
現
在
我
們

 

就
開
始
討
論
。



陸

、
討
論
：

◎
主
席
■■

第
四
十
條
之

一

 
，
我
們
請
提
出
草
案
的
行
政
院
法
務
部
先
作
說
明
。

◎

法
務
部
檢
察
司
余
檢
察
官
麗
貞
：

第
四
十
條
之
一
是
因
為
我
們
在
四
十
條
第
三
項
把
「追
徵
、
追
繳
或
抵
償

J

的
部
分
當
做
從
刑
，
那
如
何
宣

 

告

，
就
在
第
四
十
條
之
一
增
訂
「
於
裁
判
時
併
宣
告
之

J

以
符
合
它
是
從
刑
的
性
質
。
原
來
行
政
院
的
草
案

 

是
規
定
「
以
法
律
有
規
定
者
為
限
」
但
是
有
學
者
認
為
這
樣
語
意
較
不
清
楚
，
所
以
修
正
為
目
前
的
條
文
。

 

至
於
陳
根
德
委
員
的
版
本
是
寫
「除
法
律
有
規
定
者
外

J

 
,
與
行
政
院
版
本
不
太
一
樣
，
也
不
符
合
追
徵
的

 

特
性
，
所
以
討
論
結
果
還
是
認
為
維
持
行
政
院
版
本
。

◎
主
席
：

在
十
八
日
時
，
我
們
有
把
很
多
版
本

請
很
多

權
威
教
授
來
表
示
意
見
，
做
成
共
識
後
以
便
我
們
下
次
司
法
委

 

員
會
審
查
時
，

.
大
家
比
較
能
獲
得
共
識
。
對
第
四
十
條
之

一

，
各
位
教
授
有
沒
有
意
見
？
沒
有
意
見
的
話
就

 

照
我
們
之
前
協
商
的
條
文
做
為
共
識
。
現
在
進
行
四
十
一
條
。

◎
余
檢
察
官
麗
貞
：

四
十
一
條
部
分
，
行
政
院
當
時
只
有
就
易
科
罰
金
的
標
準
修
正
為
一
百
元
、
二
百
元
或
三
百
元
，
但
是
因
為

 

先
前
罰
金
的
部
分
是
改
成
以
新
臺
幣
千
元
計
，
所
以
我
們
建
議
易
科
罰
金
也
以
新
臺
幣
一
千
元
、
二
千
元
或

 

三
千
元
折
算
一
日
。



◎
法
務
部
檢
察
司
蔡
司
長
碧
玉
：

這
個
條
文
賴
清
德
委
員
有
一
個
提
案
是
把
最
重
本
刑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修
正
為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，
等

 

於
把
這
個
條
文
又
恢
復
到
民
國
九
十
年
修
正
本
條
之
前
的

规

定
，
賴
委
員
的
理
由
是
，
有
很
多
案
件
因
此
就

 

被
易
科
罰
金
，
有
輕
縱
的
疑
慮
，
希
望
能
再
縮
小
。
我
們
的
意
見
是
，
民
國
九
十
年
修
第
四
十
一
條
時
就
是

 

希
望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的
案
子
，
盡
量
不
要
去
執
行
。
賴
清
德
委
員
的
版
本
剛
好
跟
蘇
盈
貴
委
員
的
版
本
是
相

 

反
的
思
考
方
向
，
蘇
委
員
的
版
本
是
把
最
重
本
刑
的
條
件
拿
掉
，
認
為
只
要
受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的
宣

 

告
就
都
可
以
易
科
，
不
管
法
定
刑
是
多
重
，
這
部
分
我
們
比
較
不
贊
成
，
因
為
如
果
這
樣
的
話
，
現
在
法
定

 

刑
七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的
罪
，
只
要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也
可
以
易
科
，
我
們
覺
得
這
樣
可
能
不
適
合
，
所
以

 

這
兩
個
修
正
案
如
果
要
取
其
中
，
可
能
還
是
要
維
持
現
行
條
文
比
較
適
當
。
事
實
上
能
不
能
易
科
，
是
法
官

 

量
刑
時
應
該
考
慮
的
，
如
果
法
官
認
為
不
應
該
易
科
的
，
他
在
量
刑
時
就
應
該
不
要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應
該

 

是
這
樣
考
量
，
而
不
是
從
最
重
本
刑
那
裡
再
把
它
縮
回
來
，
這
樣
也
符
合
我
們
現
在
的
刑
事
政
策
。

另
外
蘇
盈
貴
委
員
版
本
條
文
第
二
項
作
一
個
修
正
：

「
前
項
規
定
於
數
罪
併
罰
，
其
應
執
行
之
刑
未
逾
六
月

 

者

，
亦
適
用
之
。
」
剛
好
跟
現
在
的
第
三
項
倒
過
來
，
上
次
柯
耀
程
教
授
跟
我
們
協
調
時
，
他
的
意
見
是
現

 

行
法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，
當
時
是
法
務
部
要
求
修
正
，
是
依
照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三
六
六
號
解
釋
去
修
的
，
教
授

 

們
是
認
為
釋
字
第
三
六
六
號
法
律
見
解
不
對
，
想
要
用
修
法
的
方
式
把
它
修
回
來
，
但
是
我
想
我
們
是
不
是

 

可
以
直
接
去
挑
戰
大
法
官
會
議
的
解
釋
，
我
再
去
檢
視
三
六
六
號
解
釋
文
，
它
是
非
常
清
楚
的
講
，
數
罪
併

 

罰
的
案
件
，
如
果
每
一
個
罪
都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而
且
是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的
，
即
使
合
起
來
定
應
執
行
刑
超

 

過
六
個
月
，
也
應
該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。
柯
教
授
他
們
認
為
這
樣
是
不
對
的
，
不
應
該
這
樣
理
解
=
但
是
我
們

 

基
本
上
是
不
願
意
去
違
背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，
在
立
法
上
重
作
調
整
。



◎

辅

仁
大
學
法
律
系
甘
教
授
添
貴
：

我
是
覺
得
大
法
官
會
議
是
屬
於
法
條
解
釋
的
問
題
，
就

是

一

般
所
謂
解
釋
論
，
那
我
們
在
立
法
論
上
其
實
可

 

以
做
不
同
的
規
定
，
並
不
受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釋
的
拘
束
，
如
果
覺
得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釋
不
妥
當
的
話
，
我
們

 

在
立
法
上
應
該
把
它
扭
轉
過
來
才
對
。

◎
台
灣
刑
事
法
學
會
執
行
秘
書
靳
教
授
宗
立
：

第
四
十
一
條
應
該
只
有
兩
項
而
已
，
第
一
項
部
分
我
們
在
民
國
九
十
年
初
的
時
候
，
刑
事
法
學
界
有
成
立

一

 

個
小
組
提
出
一
個
修
正
草
案
，
我
們
當
時
普
遍
共
識
是
認
為
易
科
罰
金
制
度
的
設
計
是
為
了
救
濟
短
期
自
由

 

刑
的
流
弊
，
因
為
各
國
實
踐
的
經
驗
，
短
期
自
由
刑
的
受
刑
人
送
到
監
獄
去
執
行
，
成
效
非
常
差
，
所
以
才

 

針
對
短
期
自
由
刑
設
有
易
科
罰
金
的
制
度
。
我
們
本
來
看
法
是
，
所
犯
的
罪
的
法
定
本
刑
是
什
麼
並
不
是
重

 

點

，
重
點
是
他
最
後
被
宣
告
執
行
刑
多
久
，
所
以
我
們
學
會
當
時
的
建
議
根
本
就
把
犯
最
重
本
刑
幾
年
那
部

 

分
都
拿
掉
，
只
要
他
是
受
宣
告
六
個
月
以
下
徒
刑
，
就
有
條
件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。
雖
然
我
們
是
這
樣
認
為
，

 

但
是
我
們
也
考
量
到
包
括
國
人
觀
感
可
不
可
以
接
受
等
，
所
以
如
果
不
把
它
拿
掉
，
那
維
持
現
狀
可
能
是
比

 

較
好
的
模
式
，
這
是
第
一
項
的
部
分
。

第
二
項
部
分
，
我
們
學
界
討
論
時
也
得
出
共
識
，
認
為
釋
字
三
六
六
號
解
釋
的
解
釋
意
旨
，
學
理
部
分
可
能

 

有
一
些
誤
會
。
我
們
在
刑
法
學
理
上
雖
然
有
法
定
刑
、
處
斷
刑
、
宣
告
刑
和
執
行
刑
這
些
名
稱
，
但
第
四
十

 

一

條
第
一
項
原
本
所
謂
的
宣
告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的

r

宣
告
」
，
並
不
是
指
對
應
到
學
理
上
的
宣
告
刑
，

 

而
應
該
是
指
執
行
刑
，
因
為
它
的
設
計
本
來
就
是
要
矯
正
短
期
自
由
刑
的
流
弊
，
所
以
重
點
是
他
應
執
行
的

 

刑
期
是
不
是
短
期
自
由
刑
，
在
數
罪
併
罰
的
情
況
，
他
已
經
犯
了
數
罪
，
雖
然
每
一
個
罪
個
別
可
能
都
宣
告


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舉
一
個
例
子
，
假
設
有
人
犯
十
個
罪
，
每
個
罪
都
判
五
個
月
，
照
目
前
現
行
規
定
，
可
能
定

 

應
執
行
刑
是
三
年
，
我
們
的
看
法
是
他
已
經
要
執
行
三
年
了
，
沒
有
短
期
自
由
刑
流
弊
的
問
題
，
怎
麼
還
可

 

以
給
他
易
科
罰
金
，
所
以
我
們
認
為
數
罪
併
罰
除
非
定
應
執
行
之
刑
是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才
能
易
科
罰
金
。
因

 

此
我
們
認
為
大
法
官
會
議
的
解
釋
有
誤
會
，
希
望
能
透
過
修
法
的
方
式
來
修
正
，
因
為
當
時
他
是
解
釋
四
十

 

一
條
的
要
件
，
這
是
解
釋
論
的
問
題
，
我
們
認
為
立
法
論
上
可
以
做
一
個
不
同
的
變
更
，
這
應
該
是
合
理
也

 

是
合
惠
的
，
所
以
我
們
認
為
應
該
把
第
四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的
要
件
修
改
一
下
，
本
來
我
們
學
會
的
版
本
是
刪

 

掉
這
一
項
，
蘇
盈
貴
委
員
的
版
本
是
把
它
寫
清
楚
，
我
個
人
看
法
是
寫
清
楚
可
能
會
杜
絕
爭
議
，
所
以
我
個

 

人
立
場
是
比
較
贊
成
蘇
委
員
的
版
本
。

◎
主
席
：

賴
清
德
委
員
把
原
來
修
訂
的
又
回
到
三
年
以
下
，
蘇
盈
貴
委
員
版
本
是
不
規
定
最
重
本
刑
，
重
點
在
定
執
行

 

的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我
們
用
五
年
的
話
是
兩
者
折
衷
。
我
是
認
為
最
重
本
刑
七
年
以
下
的
罪
，
應
該
是
蠻
重
的
，

 

實
務
上
這
類
犯
罪
法
官
量
刑
時
，
可
不
可
能
為
了
讓
他
不
用
執
行
而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這
種
情
形
實
務
上
多

 

不
多
？
如
果
今
天
沒
辦
法
回
答
的
話
，
希
望
審
查
會
時
能
提
供
資
料
，
舉
幾
個
實
例
，
是
在
何
種
情
況
下
法

 

官
會
這
樣
判
，
提
供
給
委
員
們
參
考
。
今
天
四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還
是
照
教
授
們
和
相
關
單
位
之
前
的
共
識
，

 

但
是
真
正
最
後
審
查
要
定
案
的
時
候
，
希
望
提
供
給
我
們
做
參
考
。

第
二
項
部
分
甘
教
授
和
靳
教
授
講
得
很
有
道
理
，
數
罪
併
罰
的
時
候
，
惡
性
那
麼
重
大
，
如
果
還
准
他
易
科

 

罰

金

，
實
在
值
得
探
討
。
還

有

，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是
沒
有
法
律
規
定
而
有
疑
義
，
才
由
大
法
官
來
解
釋
，
我



們
可
以
明
文
規
定
的
話
，
並
不
違
背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意
旨
，
立
了
法
以
後
就
不
受
大
法
官
解
釋
的
拘
束
，
我

 

的
看
法
跟
教
授
們
比
較
接
近
。

◎

蔡
司
長
碧
玉
：

這
部
分
教
授
們
的
講
法
我
們
是
可
以
接
受
，
但
是
在
九
十
年
修
正
之
前
是
沒
有
第
四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，
過
去

 

實
務
上
做
法
是
跟
教
授
們
的
說
法
一
樣
的
，
就
是
如
果
數
罪
併
罰
，
雖
然
各
罪
都
是
六
個
月
以
下
而
可
以
易

 

科
罰
金
，
實
務
上
就
沒
有
讓
他
易
科
罰
金
，
大
法
官
是
根
據
聲
請
而
做
出
解
釋
，
指
出
這
樣
的
做
法
是
對
人

 

民
自
由
權
利
之
不
必
要
限
制
，
與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規
定
未
盡
相
符
，
要
求
上
開
刑
法
規
定
應
檢
討
修

 

正

，
我
們
當
時
是
認
為
刑
法
也
沒
規
定
數
罪
併
罰
要
如
何
處
理
，
照
道
理
那
是
實
務
解
釋
去
操
作
調
整
就
可

 

以
，
但
是
他
就
是
要
求
要
修
正
刑
法
，
還
說
第
四
十
一
條
關
於
易
科
罰
金
以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為
限
之

 

規
定
部
分
，
應
自
本
解
釋
公
佈
之
日
起
，
至
遲
屆
滿
一
年
時
失
其
效
力
。
後
來
我
們
修
法
時
間
是
超
過
一
年
，

 

但
是
在
失
效
的
期
間
，
實
務
上
的
做
法
是
有
調
整
，
數
罪
併
罰
的
部
分
也
准
予
易
科
罰
金
。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
 

釋
是
說
我
們
這
樣
的
規
定
，
違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，
如
果
我
們
積
極
的
規
定
把
數
罪
併
罰
的
情
形
排
除
易

 

科
罰
金
，
是
明
白
挑
戰
大
法
官
的
解
釋
。

◎
主
席
：

過
去
是
沒
有
這
個
規
定
，
所
以
大
法
官
對
於
實
務
上
之
執
行
有
所
爭
議
或
法
律
見
解
有
所
不
同
，
就
法
律
的

 

爭
議
和
未
規
定
事
項
等
大
法
官
是
有
權
解
釋
的
，
其
解
釋
也
有
法
律
的
效
力
。
問
題
那
是
沒
有
法
律
的
立

 

法

，
法
律
有
規
定
的
話
，
從
立
法
經
總
統
公
布
施
行
起
，
應
該
是
以
法
律
規
定
為
準
。



◎
靳
教
授
宗
立
：

原
本
我
們
實
務
做
法
，
如
果
數
罪
併
罰
定
應
執
行
刑
超
過
六
個
月
以
上
的
話
，
一
律
不
准
易
科
罰
金
，
他
的

 

理
由
應
該
是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，
不
是
違
反
二
十
三
條
，
我
們
認
為
大
法
官
把
四
十
一
條
所
規
定
的
「
宣
告
」

 
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當
作
是
學
理
上
的
宣
告
刑
，
如
果
每
個
罪
的
宣
告
刑
都
是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應
該
就
符
合
易
科

 

罰
金
的
條
件

-
但
是
你
又
不
准
他
易
科
罰
金
，
顯
然
違
反
平
等
原
則
。
可
是
這
邊
所
謂
的
宣
告
只
是
個
動
詞
，

 

不
是
指
宣
告
刑
，
因
為
我
們
連
應
執
行
之
刑
也
都
要
宣
告
，
所
以
我
們
的
看
法
是
，
大
法
官
在
解
釋
四
十
一

 

條
的
要
件
時
，
認
為
既
然
已
經
建
立
了
一
個
制
度
，
之
後
的
規
定
就
要
符
合
原
先
建
立
的
制
度
，
這
樣
才
能

 

符
合
平
等
原
則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體
系
正
義
。
但
我
的
看
法
是
，
如
果
我
們
要
修
法
，
不
讓
大
表
官
有
講
話

 

的
空
間
的
話
，
可
以
在
第
一
項
稍
微
動
一
下
文
字
，
把

r

而
受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或
拘
役
之
宣
告
」
改

 

成

「
而
受
宣
告
應
執
行
六
個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或
拘
役
」
明
確
講
是
應
執
行
之
刑
，
這
樣
就
沒
有
所
謂
牴
觸

 

三
六
六
號
解
釋
的
問
題
，
因
為
要
件
都
變
了
。

◎
主
席
：

陳
委
員
有

没

有
意
見
？

◎

立
法
院
隊
委
員
勝
宏
：

我
先
聲
明
一
下
，
我
不
是
學
法
的
，
法
律
我
不
懂
，
如
果
講
錯
的
話
，
大
家
不
要
笑
我
。
我
是
覺
得
第
四
十

 

I

條
裡
有
一
句
話
是
否
可
以
修
改
一
下
，
就

是

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者
」
這
句
是
否
可
以
改
成
經
聲
請
，
因
為


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的
規
定
，
就
受
到
法
官
的
決
定
所
影
響
，
既
然
是

规

定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表
示
是
輕
刑
，
只
要

 

聲

請

，
應
該
就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，
只
要
改
這
樣
，
其
他
那
些
都
不
用
改
沒
關
係
。

◎
主
席
：

過
去
的
經
驗
，
雖
然
法
院
判
決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，
但
是
執
行
檢
察
官
還
是
會
審
查
，
要
提
出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
 

的
證
明
。
不
過
聽
說
實
務
上
只
要
提
出
聲
請
，
幾
乎
都
會
准
易
科
罰
金
。

◎
甘
教
授
添
貴
：

 

‘

早
期
的
刑
罰
是
以
死
刑
做
為
中
心
，
後
來
轉
移
到
自
由
刑
，
再
慢
慢
轉
移
到
罰
金
刑
，
所
以
剛
才
陳
委
員
提

 

的
我
個
人
相
當
贊
成
，
既
然
是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能
夠
讓
他
易
科
罰
金
就
讓
他
易
科
罰
金
，
所
以
我
覺
得
像
蘇

 

盈
貴
委
員
的
提
案
，
不
管
他
所
犯
的
罪
最
重
本
刑
是
幾
年
，
只
要
受
六
個
月
以
下
宣
告
，
就
可
以
易
科
罰
金
，

 

所
以
剛
才
陳
委
員
提
的
我
覺
得
很
好
。

◎
靳
教
授
宗
立
：

剛
才
陳
委
員
的
意
見
，
我
個
人
是
可
以
接
受
，
因
為
我
們
現
在
的
規
定
還
有

一

個
但
書
，
其
實
已
經
有
一
個

 

排
外
的
規
定
，
前
面
還
要
判
斷
其
家
庭
、
身
體
等
相
關
因
素
實
在
沒
有
必
要
，
所
以
應
該
把
前
面
的
要
件
拿

 

掉

，
直
接
由
被
告
向
檢
察
官
聲
請
就
可
以
了
，
而
原
則
上
就
要
准
，
不
准
的
話
就
要
有
事
證
，
但
是
此
時
舉

 

證
責
任
就
不
是
在
被
告
身
上
，
檢
察
官
或
法
官
就
要
提
出
證
據
證
明
不
執
行
該
刑
，
就
難
收
矯
正
之
效
，
或

 

難
以
維
持
法
秩
序
。

◎
主
席
：



請
教
法
務
部
，
如
果
這
部
分
拿
掉
，
實
際
執
行
上
會
不
會
有
困
難
？

◎

蔡

司

長
碧
玉
：

「
因
身
體
、
教

育

、
職
業
或
家
庭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由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」
這
些
都
拿
掉
，

r

者
」
字

 

留
下
來
。

◎
主
席
：

我
們
就
照
陳
委
員
的
意
見
，
聲
請
了
就
准
他
，
除
非
檢
察
官
發
覺
當
時
所
宣
告
的
刑
是
不
適
當
的
。
這
樣
規

 

定
是
很
符
合
我
們
的
理
念
。
因
為
犯
罪
該
不
該
判
六
個
月
以
下
，
是
法
官
審
理
案
件
時
應
該
很
詳
細
的
暸

 

解

，
總
比
案
件
確
定
後
送
到
檢
察
官
那
裡
，
短
短
期
間
檢
察
官
再
審
酌
決
定
要
好
。
第
四
十
一
條
就
規
定
經

 

聲
請
就
准
以
易
科
罰
金
。

◎

蔡

司

長
碧
玉
：

聲
請
是
實
務
上
的
作
業
，
四
十
一
條
這
樣
規
定
是
指
有
裁
量
權
的
人
可
以
以
新
臺
幣
一
千
元
、
二
千
元
或
三

 

千
元
折
算
一
日
去
易
科
罰
金
，
但
如
何
易
科
在
實
務
上
受
刑
人
當
然
會
來
聲
請
。

◎
主
席
：

第
四
十
一
條
第

一

項

就

把

「
因
身
體
、
教

育

、
職
業
或
家
庭
之
關
係
或
其
他
正
當
事
由
，
執
行
顯
有
困
難
」

 

這
些
拿
掉
就
可
以
了
。



第
二
項
部
分
我
認
為
教
授
的
見
解
很
有
見
地
，
我
們
今
天
先
不
達
成
共
識
，
就
原
來
的
草
案
和
蘇
盈
貴
委
員

 

的
版
本
兩
案
，
在
最
後
委
員
會
的
時
候
再
決
定
。
現
在
進
行
第
四
十
二
條
。

◎
余
檢
察
官
麗
貞
：

第
四
十
二
條
請
參
考
我
們
今
天
發
的
保
留
條
文
的
部
分
，第
四
十
二
條
的
規
定
是
要
把
罰
金
分
期
付
款
的
部

 

分
予
以
法
制
化
，
因
為
實
務
上
現
在
已
經
在
做
了
，
德
國
跟
瑞
士
也
有
立
法
的
明
文
，
所
以
在
行
政
院
原
始

 

版
本
把
它
規
定
進
去
=
另
外
為
因
應
特
別
刑
法
和
附
屬
刑
罰
裡
把
罰
金
刑
都
大
幅
提
高
，
所
以
在
第
五
項
易

 

服
勞
役
的
期
限
由
六
個
月
提
高
到
一
年
。
此
外
，
因
易
服
勞
役
的
折
算
標
準
也
改
成
以
新
臺
幣
計
，
所
以
在

 

第
三
項
部
分
就
修
正
行
政
院
的
版
本
。在
第
四
項
的
部
分
，
因
為
金
融
七
法
中
之
證
券
交
易
法
、
銀
行
法
等
，

 

對
於
罰
金
易
服
勞
役
有
跟
刑
法
完
全
不
一
樣
的
折
算
標
準
*
譬
如
罰
金
宣
告
五
千
萬
元
以
上
，
易
服
勞
役
的

 

期
限
是
兩
年
，

一

億
元
以
上
期
限
是
三
年
，
這
在
個
別
宣
告
的
話
，
依
第
十
一
條
的
規
定
是
沒
有
問
題
，
但

 

假
使
金
融
七
法
跟
一
般
犯
罪
合
併
定
應
執
行
刑
的
話
，易
服
勞
役
的
折
算
標
準
就
會
發
生
刑
法
跟
特
別
刑
法

 

無
法
一
致
的
情
形
，
當
法
官
在
宣
告
罰
金
的
應
執
行
刑
時
，
會
發
生
疑
義
，
所
以
我
們
第
四
項
裡
面
增
列
這

 

樣
的
折
算
標
準
，
為
了
要
決
定
這
個
折
算
標
準
，
法
務
部
有
召
開
公
聽
會

-
多
數
的
學
者
跟
最
高
法
院
的
法

 

官
都
認
為
這
樣
訂
是
可
以
接
受
的
。

◎
主
席
：

第
四
十
二
條
就
增
列
第
四
項
：

r

依
第
五
十
一
條
第
七
款
所
定
之
金
額
，其
易
服
勞
役
之
折
算
標
準
不
同
者
，

 

從
勞
役
期
限
較
長
者
定
之
。
」
其
他
就
照
之
前
大
家
共
識
的
意
見
，
現
在
進
行
第
四
十
三
條
。



中
華
民
國
刑
法
部
分
條
文
修
正
草
案
協
調
會
結
論

 

(
九
十
三
年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)

乙 曱 二

案 案 '  不 難 易  

: : 第 在 收 科  
維 依 二 此 靖 罰  

持 蘇 項 限 正 金  

現 盈 兩 11之 。 

行 貴 案  效 但  
條 委 併  ，確 
文 貢 裱 或 因  

第 版 ： 難 不  
二 未  以 執  

項 修  維 行  
。 正 择 所  

0 善 宣  

秩 告

者 刑

幣 下 有 第 、 

一 女 碎 四 第  

千 ‘ 在 H—  

7G 徒 刑 — 項 

、 刑 以 條 修  

二 或 下  正 

f 拘 之 犯 如  

役 刑 最 下  

或 之 之 #  :

晕 i 寻 ，

折 ，叉 馬
算 得 产 吾
— 以 個 年  

曰 新 月 以  
, 臺 以 下

抵

者

於 

裁 

判 

時 

〆并 
宣 

告

之
0

第
四

十
條
之

法

律

★

規

定

追
徵

i

繳

或

協

調

會

結

論

蘇
盈 應  效 確 百  

貴 執 併 ，、因 元  

委 行 合 或 不 或  

| 之 處 難 執 三  
等 刑 罰 以 行 百  
+ 逾 之 維 所 元  

十 六 數 持 官 折  
A 月 罪 法 善 算  

运 者 ，秩 之 一  

案 ， $ 序升丨曰 
: 亦 有 者 开 ] ’

同 前 ’雜 易  
。 項 不 f 科 

情 在 怎 罰  
艰 此 橋 金  

二 限 正 。 
其 。之 但

第 行
由 育 有 期 四 政  

: 、 期 徒 十 院  

執 職 徒 刑 一 草  

£ 業 刑 以 條 罕  

j 成 或 下  . 

f 家 拘 ， 犯 

f 庭 役 刑 最  

f 之 之 ， 重 

f 關 宣 f 本 

得 件 告 而 刑
以 委 ’ 受 爲

一 其 因 六 五  

百 他 身 個 年  

元 正 體 月 以  

、 當 、 以 下  

二 事 教 下 有

者
外

S

於

裁

判

時
併

宣

告
之

0

徵

i

繳

或
抵

償
者

除

法

律

有
特

別
規

定

第 陳
四 根 之

十 德 。

條 普

之 員

四

得 #
不 〒
法

利

益

之

追

法

律

有
規

定

者
為

限
j

於

裁

判

時

併

宣

告

第 行

四 政

十 院

备 草

之 案
•

追

徵

追

繳

抵

償

者
J

以

各

版

本

修

正

條

文

執 者 刑 曰  

行 併 ， ， ， 

之 合 不 難 易  
刑 處 在 收 料  

逾 罰 此 矯 罰  

六 之 限 正 金  
月 數 ° 之 。 

者 罪 效 但

介 “ ， 確

冋 | 難 不  

°  S  以 執  

,1 維 行  
%  持 所  

. 法 宣  

其 秩 告  

應  序 之

第

困 或 徒 徒 四  

難 家 刑 刑 十  
者 庭 或 以 一  

，之 拘 下 條  

得 關 役 之  
以 係 之 刑 犯  

一 或 宣 之 最  

元 其 告 罪 重  

以 竽 本

一  t 搞 ，、句 
元 f  T 個 五  

以 肀 教 月 年  
下 執 育 以 以  

折 行 、 下 下  

算 顯 職 有 有  

一 有 業 期 期

現

行

條

文



陳

根 金
畲 。 

委 

員 
等
四

十
四

人

提
案

•
*

正

之

效

或
難
以

維

#
法

秩

k

外
>

應

易

科

罰

應 效 確 百  

受 執 併 丨 因 元  

拘 行 合 或 不 或  

役 之 處 難 執 三  

之 刑 罰 以 行 百  
宣 逾 乏 維 所 元  

告 六 數 持 官 折  
‘ 月 罪 法 喜 算  

f 者 ，秩 1 一

2 ，璧 序 孟 曰
， 亦 有 者 刊 ， 

1 同 前 ，雜 易  
2  項 不 5 科

I 噂 在 £ 罰
難 形 此 矯 金  
收 ， 限 正 。 

b  其 。之 但

第 陳

由 育 有 期 四 健 未  

二 、期 滅 : 十 民 i  
執 職 徒 刑 一 委 六  

£ 業 刑 以 條 u員月

f 滅 或 下 參 暑  

| 家 拘 气 犯 + 丄  

® 庭 役 刑 最 . f 
夢 之 之 之 重  通 

彳 關 宣 平 本 5  

得 係 告 而 刑  

S  $ ， 受 為  
_ 其 因 六 五  

百 他 身 個 年  

元 正 體 月 以  

、 當 、 以 下  

二 事 教 下 有

之 金

效 。
前 或 但

項 難 確
規 以 因

定 維 不

於 持 執

數 法 行
罪 秩 所

# 戽 f

4 ， 之 
i 不 刑  
應 在 ，

彳丁眼收 
之 。續 
刑 正

百 或 宣 第  
元 其 告 四  
、他 ，十 
二 正 因 一

!  1 1 條 7 0 事 體

三 中 教 £

折 顯 職 ^  

算 有 業 $  

一 困 、 工
曰 難 家 j

易 ，之 徒  

科 以 關 刑  

訇 1一 ‘ 之



第
行 月 四  

i 内 十

赍 納 條
力 。

£ 期 罰  
念 滿 金

总 不 於  

服 7 0 裁' 
: 納 判  
彳丨者確 

。 ，定 

一 強 後  

依制| 二 

其 執 個

第 行  
月 四 政  

S 十 院  

完 二 I 
納 條 宇
a *

期 罰

而 應  

不 於  

完 裁  

納 判  

者 確  

’定 

強 後  

制|二 

執 個

第 賴 第  
應 效 確 上 事 教 下 期 四 清 應  或 因 元 有 或 有 期 四  
麫 f 二 因 三 由 育 有 徒 十 壟 執 併 難 不 、 困 家 期 徒 十  

行 貪 £ 不 元 ， 、期 刑 一 奮 行 合 以 執 九 難 庭 徒 刑 一  
之 卺 # 執 以 執 職 徒 以 條 1 之 處 維 行 百 者 之 刑 以 條  

巧 罰 t行 下 行 業 刑 下 等 刑 罰 持 所 元 ， 關 之 下  

逾 所 折 顯 、或 之 犯 〒 逾 之 法 宣 哲 得 係 宣 之 犯  
夸 磬 J 宣 算 有 家 拘 刑 最 十 六 數 秩 告 算 以 或 告 刑 最  

f 罪 窆 告 一 困 庭 役 之 重 ， 月 罪 序 之 一 新 其 ，之 5

t i p 9 益 m
同 S不 難 科 得 或 ’受 三 • 同 t 在 事 二 if 

Sfs金 S 限 t 今

之 但 以 當 、以 有 k
第

無 内 四

力 完 十
完 納 二

5 ▲ 條  

，滿 罰  
易 而 金  

服 不 I 
勞 凡 於

役 £ 滅  
° 亨 判

強 S
制 5  

後

行 兩
。 個

其 月

三


